
中臺科技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停

課、復課、補課原則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第 1 次處務會議訂定(109.02.20) 

108-2 學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第四次會議通過(109.02.25) 

一、本校為因應校園如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配合

防疫措施，特依據教育部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相關命令及教育部經

中央流行疫指揮中心同意發布校園停課標準訂定定停課、復課、補課原則，

以維護學生健康及學習權益。 

二、實施原則 

（一）停課標準 

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本校停課標準，依以下原則辦理： 

1.本校若有 1 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師生所修

/授課程均停課。 

2.本校若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本校全

校停課。 

3.前述(1)至(2)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4.實習單位為醫院之實習課程依「醫、牙、護理、藥學及醫事檢驗復健相

關科系學生實習場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作業原則」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0 日臺教高 (五)字第 1090016538 號函辦理。其他校外實

習課依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1 日臺教技通字第 1090019309 號函辦理。 

當校園出現確診病例而實施停課時得視疫情調查結果評估決定實際停

課措施（如停課天數、對象）。 

（二）相關配套 

1.教務處及各系（所）應建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訊息停、復、補課網頁，

告知學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停課期間相關訊

息，各班導師、授課教師應建置與學生聯絡方式，供停課期間聯繫。 

2.停課通報流程及流程圖如附件【中臺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

診停課通報流程】。 

3.學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停課在家者，導師應

主動以電話或電子郵件，與學生保持聯繫，瞭解學生身心健康及居家學

習情形。 

三、停課、復課及補課措施 

（一）停課期間 

1.持續督導學生課業學習，並妥善輔導學生，給予必要之協助。 

2.對於請假隔離或接受治療之學生，除於隔離或治療期間內電話關懷問候，

告知當日之課程進度及學習功課，俾便學生適時溫習或預習外；回校正



常作息後，導師應立即協助申請特殊個案進行補救教學措施，以利學生

趕上學習進度。請假隔離之學生亦可依本校安心就學措施進行彈性修

課。 

（二）復課、補課 

學校遇停課情形，得縮減上課週數，採 1 學分 18 小時彈性修課，於週間

或線上課程等補課方式辦理，惟仍應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若需補課

可依下列方式辦理： 

1.請假學生之補課，由授課教師於該班學生停課 3 日內，將課程進度公告

於院系、中心網站及本校數位學習網，供學生觀看學習並於銷假後就其

未上課之科目，視情況由任課教師給予課業輔導；未參加學期考試者，

於銷假後安排其補考。 

2.部分班級停課時，於復課後，由任課教師安排補課時間。停課期間適值

學期考試者，該班級於復課後由任課教師安排補考。 

3.本校已啟動【中臺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安心就學措施】，

教師可考量個案特殊性，依本校安心就學措施妥適安排學生修課方式、

成績考核、請假、輔導協助等事宜，提供彈性修業機制。 

4.未能於學期內完成之課程者，應利用寒暑假期間辦理完畢。 

四、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法規公告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原則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會議通過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停課通報流程】附件 

中臺科技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停課通報流程 

一、各班導師、授課教師應建置與學生聯絡方式，供停課期間聯繫。 

二、學生若為確診個案，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進修部兼任教師則由進修組)列出

該生所有修課課程及授課教師通知各系所辦公室該生(師)所修(授)課程停

課並將課程資料及修課學生名單送交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

組。 

三、授課教師若為確診個案，專兼任教師由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進修部兼任教師

則由進修組)列出該師所有授課班別通知各系所辦公室該師所授課程停課並

將課程資料及修課學生名單送交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 

四、各系所應透過導師、授課教師建立之連絡網告知全班（含本班及外修同學）

停課訊息。 

五、教務處及各系（所）應於建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訊息停、復、補課網頁

公告學生停課及期間之相關訊息。 

六、確診停課通報流程圖如下所示。 

 
確診停課通報流程圖



 


